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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適用範圍
	名詞定義
	工務所：係指公司之工務所與工程施工運作等工作場所之組織。
	安衛管理人員：係指本公司工務所依當地政府相關法令設置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職安事件：職業安全衛生意外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不健康或死亡之工作相關情事。
	法定傳染病：本公司工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公告列管之傳染病。

	說明
	管理權責
	各單位／工務所主管(職安事件發生單位主管)：
	職安單位：負責職安事件通報處理程序之制定與維護，協助職安事件處理。

	職安事件通報處理原則
	職安事件通報處理原則表
	職安事件(等級／類型)判斷
	應以客觀情狀為準並結合主觀經驗為輔，以預測或概估之方式為之。
	職安事件之情狀有變化(如：人員受傷後送醫不治)，應配合情況變化隨時調整通報層級。
	對於職安事件之判斷及通報，不因主觀判斷過失致採取較高通報層級而受處罰或責難。

	職安事件通報
	職安事件之通報層級／單位、通報時限、過程報告、事件調查報告與調查報告核決層級應依「5.3.1職安事件
	書面通報內容應述明權責單位、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事件等級／內容／類型／財產損失、事件發生經
	職安事件發生可用電話、手機通訊軟體、電子郵件進行通報；書面呈報安全通報表，並於職安事件解除後呈報事件


	職安事件處理作業程序
	職安事件處理作業
	發生單位主管應視情況或依主管機關規定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發生職安事件搶救以救人優先，搶救財物次之，應使損失減少至最低程度。
	發生單位應立即排除事故發生因素，避免事件擴大。(如切斷電源、停止機具運轉等)。
	受傷人員由急救人員視狀況實施急救外，應立即護送至附近醫院治療。
	如發生死亡災害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應保持現場完整，依相關法規提供檢查資料接受司法單位與勞動檢查主
	發生職安事件時，發現者應即時通報直屬主管並由直屬主管通報其上級主管。
	發生單位主管於接獲通報後，應先確認職安事件之分級並依其判斷是否需向上通報。
	發生單位主管認為通報狀況不明、聯繫困難或有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擔任聯絡人，趕赴事件現場了解並掌握情況。
	聯絡人應依據事件之性質、發展與處理狀況載明其綱要，儘速以簡訊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報發生單位主管。
	發生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時，得指派適當人員整合事件現場資源與人力，繼續處理後續事宜。
	發生單位主管應將職安事件處理最新狀況，依「5.3.1職安事件通報處理原則表」之通報層級進行過程報告。

	發言作為
	對於職安事件之發言，依其內容如有涉及法律適用或法律責任事宜，應會同法務單位辦理。

	主管機關聯繫
	法令上有向主管機關通報義務時，發生單位主管應指派適當之通報人員。

	內部說明
	檢討與改善
	職安事件狀況解除後，發生單位主管應指派專責人員依「5.3.1職安事件通報處理原則表」提交職安事件處理
	職安事件調查報告依5.3.1規範之層級核決後，由發生單位建檔保存。
	職安事件狀況解除後，得由發生單位主管依據核定之調查報告，召集有關人員及相關單位開會進行檢討。
	調查報告之核定結果由發生單位主管指派專責人員追蹤辦理。




